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闽侯县农业农村局关于申报2026年福州市
粮油规模种植主体单产提升项目的通知

各乡镇人民政府、甘蔗街道办事处：
根据《福州市人民政府印发关于调动农民种粮积极性促进粮食生产九条措施的通知》（榕政规〔2026〕3号）、《福州市财政局 福州市农业农村局关于下达2026年福州市粮油规模种植主体单产提升项目补助资金的通知》（榕财农（指）〔2026〕37号）精神，请你们对照要求，组织符合条件的农业经营主体进行申报，并于6月25日前将《项目申报表》报送我局。所申报的农业经营主体必须实施条件成熟，示范带动性强，示范推广能够当年实施，设施设备能够当年购置、当年完成、当年发挥作用。
一、目标任务
[bookmark: OLE_LINK8]2026年在全县扶持一批种植大户、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农业企业等粮油规模种植主体开展单产提升行动。通过项目实施，粮油规模种植主体水稻、甘薯、玉米、大豆、花生、油菜等单产上一年福州市平均亩产提高5%以上。
二、建设内容
支持一批种植粮油作物相对集中连片面积50亩以上的规模种植主体，集成应用新品种、新农药、新机具、新肥料、新技术等粮油“五新”，通过改善生产设施，挖掘地种肥药各要素、耕种管收各环节的增产潜力，应用先进适用技术，提高粮油作物单产。
水稻种植重点推广精量播种、精准条播、叠盘暗出苗、工厂化机插秧、全程机械化、“一喷多促”、抛秧技术；大豆种植推广合理轮作、深松深翻、大垄密植、增施有机肥、病虫害绿色防控、机耕机播机收等技术;玉米种植选用高产、优质、抗病、抗倒品种，推广科学施肥、水肥一体化等配套高产栽培技术;薯类种植选用优质脱毒种薯(苗)，推广水旱轮作、增施有机肥、轻简化栽培、稻草覆盖等技术;油菜种植推广短生育期、“双低”品种，合理密植、机械直播、播种流水线育苗、机械化移栽、油菜机烘、分段机收等技术;花生种植推广单粒精播、起垄栽培、地膜覆盖、水肥一体化、机械收获、绿色防控等技术。
三、补助标准
根据市级下达资金总量和主体申报情况，进一步确定项目承担主体和补助金额。补助对象为种植粮油作物面积50亩以上的粮油规模种植主体,补助标准为600元/亩，单个主体市级财政补助金额不超过30万元。已承担省级2026年粮食产能区增产模式攻关与推广、绿色高产高效、粮油规模种植主体单产提升及市级粮油高优示范等项目的主体不得重复申报本项目。
四、资金使用
补助资金必须用于购置跟单产提升相关的化肥、农药、种子等物资及相关设施设备，主要用于购置精量播种、精准条播等育秧流水线和暗化出苗室、旋耕机、碎土机、叉车、高性能插秧机、飞播机械、育秧(苗)大棚等有助于提高育秧效率、提升单产水平的设施设备，育秧基质、高氮高钾复合肥、商品有机肥、生物农药、“一喷多促”药剂等物化投入补助，以及社会化服务补助、观摩培训、测产验收等方面的支出。购置设施设备的财政补助金额为设施设备投资总额的80%，资金使用不得与国家农机购置补贴以及其它财政补助项目重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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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026年市级粮油规模种植主体单产提升项目申报表
乡镇（街道）：                           填表人：                    填报时间：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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